关于举办第七期高职高专骨干教师
主干课程培训班的通知
各高职高专院校：
为了拓宽高职高专院校教师的知识视野，进一步提高其专业素质和教育教学技能与水平，加快建设一支适应我省高职高专发展要求的教师队伍，经省教育厅研究，决定今年暑期继续由我中心举办高职高专骨干教师主干课程培训班。培训结束，由省教育厅颁发高职高专骨干教师培训班结业证书。现就培训班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学科（专业）

根据高职高专院校现有专业设置与课程教学情况，第七期高职高专骨干教师主干课程培训班培训学科（专业）是：实用英语、应用经济学、市场营销、物流管理、计算机应用技术。每个学科（专业）拟设置3—4门培训课程，由省内外从事相关专业的一流专家担纲主讲。具体培训课程见附件。

二、推荐报名

各有关高校要根据本校教师队伍建设的实际，积极推荐相同或相近学科（专业）教师参加培训。实用英语，每校推荐1名相关教师参加培训。参加实用英语培训的教师将优先推荐赴澳大利亚进修培训。应用经济学、市场营销、物流管理、计算机应用技术，每校可分别推荐1—2名相关教师参加培训。各校参加培训教师的名单及参加培训的学科（专业）的纸质材料，务请于2010年7月8日前用特快专递或传真报送至我中心。若需增加培训人数，请直接与我中心联系，我中心联系电话：（0553）3869726、3869383(传真)；邮箱：362288894＠qq.com;ahspzx＠mail.ahnu.cn。本培训班报名表同时发布在我中心网站上，可直接点击http//:www.cahedu.cn(或从www.ahnu.edu.cn首页点击“高师培训”进入)下载。

三、培训时间、培训地点

实用英语培训时间：2010年7月26日—8月20日，时间25天。应用经济学、市场营销、物流管理、计算机应用技术培训时间：2010年7月26日—8月10日，时间15天。

2010年7月25日报到。

实用英语专业学员报到、培训地点：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合肥市濉溪路312号，联系人：刘超 ；联系电话：5146443，13655511738），乘12、22、124、131路公共汽车可到达该校。
市场营销、计算机应用技术、物流管理、应用经济学专业学员报到、培训地点：安徽省高校后勤管理服务中心（安徽农业大学北门）。
务请各校通知报名培训的教师于2010年7月25日直接前往以上地点报到。

四、培训费用

培训班培训费用由省教育厅承担，培训教师教材费、车旅费及住宿费由教师所在学校解决。

                       　二○一○年六月十八日         


抄  报：安徽师大领导、省教育厅人事处、高教处

附件1：

第七期高职高专骨干教师主干课程培训班课程设置

	专     业
	课     程

	实用英语
	应用语言学

	
	翻译理论与实践

	
	口语

	
	高级视听

	应用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

	
	人力资源管理

	
	国际贸易等专题

	物流管理
	物流学

	
	物流信息系统

	
	物流管理

	
	物流系统规划与设计专题

	计算机应用技术
	软件工程

	
	网络工程

	
	多媒体技术

	
	现代计算机控制理论与技术专题

	市场营销
	营销实战流程

	
	营销调研

	
	营销新理念

	
	品牌营销


附件2：

高职高专骨干教师主干课程培训班报名表
（由院校填写、报送）
院校：                        （师资部门公章）
	序号
	姓名
	性别
	培训学科专业
	详细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备注

	
	
	
	
	
	
	

	
	
	
	
	
	
	

	
	
	
	
	
	
	

	
	
	
	
	
	
	

	
	
	
	
	
	
	

	
	
	
	
	
	
	

	
	
	
	
	
	
	

	
	
	
	
	
	
	

	
	
	
	
	
	
	

	
	
	
	
	
	
	

	
	
	
	
	
	
	

	
	
	
	
	
	
	

	
	
	
	
	
	
	

	
	
	
	
	
	
	

	
	
	
	
	
	
	

	
	
	
	
	
	
	


附件3：

骨干教师培训推荐表
（由教师个人填写）
	教师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技术及相关职务
	
	电话
	
	

	E-mail
	
	

	详细工作单位
	
	

	主要授课情况
	课程1
	
	学时数
	
	讲授次数
	
	

	
	课程性质
( 画√ )


	□学校重点课程   □ 专业主干课程
□专业基础课程   □其它
	

	
	
	
	

	
	课程2
	
	学时数
	
	讲授次数
	
	

	
	课程性质
（画√）
	□学校重点课程    □专业主干课程
□专业基础课程    □其它
	

	培训班名称
	
	

	学校意见
	
	

	中心意见
	
	

	备注（是否结业及证书发放情况）
	
	

	
	
	
	
	
	
	
	
	
	 


注：此表由教师个人填写，院校师资部门签署意见，并由学校在规定时限前寄送至本中心。培训班结束后，本表交教育主管部门备案。
